
○○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2.03. （八九）公處字第015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2月3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右被處分人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經營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

　　合理市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變更營運計畫，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行為時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訂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三

　　條第二項之規定。

三、處新臺幣一百一十萬元罰鍰。

四、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歇業。

　　　　事　　業

一、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於八十七年九月間向本會報備

　　「○○」之傳銷方案，宣稱以汽車為傳銷商品，參加人加入時須給付

　　一定代價，以取得「預約車」或享受「預約購車服務」。復有民眾於

　　八十七年十二月間檢舉上開制度之實際運作，參加人僅介紹他人加入

　　，即可享有購車利益及獎金收入，並無銷售行為，與所宣稱「購車案

　　」無關。

二、據被處分人說明，係爭傳銷制度之構想、內容如次：

（一）制度構想：針對傳統汽車行銷困境，被處分人與各地區代理車商結

　　　合，考量參加人買車、養車、換車之需求，設計系爭制度，並為仲

　　　介買賣。制度上參考人經由推銷「預約車」及發展組織，累積「購

　　　車積分」換取「購車訂金」，可減輕參考人籌措資金之負擔；亦可

　　　透過按月消費商品滿一定責任額，將所繳付之金額零存整付至四十

　　　五個月後，透過「購車保障條款」購車；「組織獎金」與「每月津

　　　貼」則是提供養車及繳交購車貸款之收入來源；又基於「小車換大

　　　車」、「舊車換新車」之心理，故允許參加人購車滿兩年者可以換

　　　車。參考「預售屋」之行銷觀念，提出「預約車」之構想。參加人

　　　即依照推廣「預約車」之件數，計算「業務津貼」及「購車訂金」

　　　等經濟利益，等於一般汽車業務員推銷汽車之獎金。本制度係採取

　　　「逆向行銷」之方式，依照參加人「預約車」之推銷件數，及組織

　　　發展程度，而對於參加人發放具有一般傳銷獎性質之「購車訂金」

　　　，然後再以仲介之方式要求參加人購車，以上順序恰與一般行銷制

　　　度相反。相對於一般車商業務員，參加人主要在於銷售「預約車」

　　　，預售汽車之佣金及「購車積分」即為其收入優勢。在爭取參加人

　　　之方法上，則以價格優惠、廠牌及車型供應齊全、無須顧慮信用或

　　　自備款不足等競爭條件為訴求，並透過制度解說，以說服客戶訂購



　　　「預約車」而加入傳銷組織。在「預約車」轉換為實車之過程中，

　　　上線之主要任務在於輔導下線從事推銷「預約車」及發展組織，使

　　　下線能依制度累積「購車積分」而購車。

（二）傳銷制度：

　　1.加入條件：加入時給付二二、五００元，其中一九、二００元係指

　　　「預約車」（或稱「預約購車服務」、「預約購車權」）之費用；

　　　二八００元為月費，須按月給付，以維持領取獎金之資格；五百元

　　　為「事業手冊」之費用。參加人可就「聯合折扣卡」、「休閒旅遊

　　　卡」或「法律服務卡」三式會員卡，選擇其一。

　　2.傳銷商品：上開各項會員卡，僅屬「贈品」或「福利」。其傳銷商

　　　品包括二部分，其一為汽車，透過參加人推廣「預約車」之方式，

　　　進而促成汽車之實際銷售；其二為繳交月費二千八百元，可選購「

　　　汽車用品，等多項商品（以下統稱為每月消費商品）。

　　3.傳銷組織：三條線之矩陣制度，參加人亦可發展兩條線或單線，但

　　　組織排列方式將影響領取獎金資格。

　　4.佣金、獎金等經濟利益之項目：

　　 (1)「業務津貼」（原稱「推薦獎金」）：介紹新下線者加入（或稱

　　　　推廣一件「預約車」）可領取五、二００元。

　　 (2)「購車訂金」：以購車積分之三十五％換算，參加人依照個人組

　　　　織中直接推薦人（件）數及「累計有效經營會員人數（或稱「預

　　　　約車」件數）」核算「購車積分」。購車積分計分十一等級，由

　　　　四十二萬分至三五０萬分。

　　 (3)「組織獎金」：領取「購車訂金」後，即不再計算「購車積分」

　　　　，改為發放「組織獎金」，以「當月新進有效經營會員人數」及

　　　　「直接推薦人數（累計）」為計算標準。如前例中參加人將「購

　　　　車積分」用以購車後，組織中共有新進參加人七人，直接推薦二

　　　　人，可依當月新進會員七人領取每人一、五００元，合計一０、

　　　　五００元。

　　 (4)「每月津貼」：自三乘九代下線組織中當月繳交月費之人數，領

　　　　取每人二００元之獎金。

　　 (5)「銷售獎金」：參加人為被處分人銷售新車或中古車，可享有建

　　　　議售價與會員價之差價，與一般汽車業務員之業務獎金類似。

　　5.購車方式：當參加人累積購車積分達到最低購車標準時，被處分人

　　　將通知參加人可「實現購車」，雙方簽訂「訂購合約書」，預約車

　　　型及價金等事項。參加人依個人所累積「購車積分」之35％換算領

　　　取「購車訂金」，由被處分人直接支付車商相當於「購車訂金」之

　　　款項，餘款及保險費用均由買主負擔。數人之「購車積分可合併使

　　　用。參加人累積「購車積分」雖達標準，亦可待累積更高積分後始

　　　「實現購車」。參加人決定購車後，由被處分人依據「訂購合約書

　　　」，安排特約車商供應參加人所預訂車款，三方在被處分人總營業

　　　處所簽訂買賣契約書。被處分人居仲介地位，領取仲介佣金，賣方

　　　為車商，負責交易事項解說、供應商品、附隨及售後服務等。

　　6.換車與購車保障條款：已購車並按月繳交月費之參加人，當購車滿



　　　兩年（均須保全險）且尾款已付清者，得請求公司以原車價百分之

　　　六十五買回，但其中至少百分之三十五應使用於更換新車。其次，

　　　參加人未達購車最低標準，按月繳交月費已達四十五個月，而未曾

　　　領取任何獎金，或雖曾領取獎金，但月費加上「預約購車服務費」

　　　總額扣除已領取之獎金後超過十五萬元者，得以四十二萬元積分實

　　　現購車。

三、據查前開制度之實際運作情形如下：

（一）有關參加人數及營收情形，自八十七年九月至八十八年八月底，約

　　　有二千六百人加入。八十七年九月至八十八年上半年，營業收入約

　　　五九二六萬元。其中「預約車」費用收入約五０七０萬元，月費收

　　　入約八五二萬元。前開情形於八十八年二月至六月，營業收入僅約

　　　一四九萬元，八十八年二月至八月，加入人數為四六人。

（二）有關獎金發放方式，與系爭傳銷制度一致，自八十七年九月至八十

　　　八年上半年，共發放四八九六萬，其中「購車訂金」約為一七六三

　　　萬，「組織獎金」約為一三０九萬元，「業務津貼」約為一０二八

　　　萬元，「每月津貼」，約為七九六萬元，占前開同期營業收入之比

　　　例分別為二九．七六％、二二．０八％、一七．三五％及一三．四

　　　三％，合計占營業收入達八二．六一％，前開情形於八十八年二月

　　　六月大幅減少，「購車訂金」約六二萬元，「組織獎金」為０，「

　　　業務津貼」約二八萬元，「每月津貼」九萬六千元，同年七、八月

　　　後更無發放獎金情形。

（三）有關「實現購車」情形，自八十七年九月至八十八年八月底，參加

　　　人達到最低購車標準者累計一四四人，其中領取「購車訂金」者計

　　　一一０人，領取約一七六三萬元之「購車訂金」，真正用於購車之

　　　部部約七四六萬，成交十八輛車，其餘並未實際用於購車。前項情

　　　形於八十八年二月八月，符合購車標準及領取「購車訂金」者為二

　　　十一人，成交四輛。

（四）關於參加人領取「購車訂金」而未實際用於購車者。稱為「預借訂

　　　金」。查該項制度並未包括於原始報備內容，據悉被處分人經營之

　　　初，因多名體系領導人之要求，故允諾參加人可不透過被處分人仲

　　　介，即可直接領取「購車訂金」，依個人意願逕行洽車商辦理購車

　　　事宜，該名參加人並得續領「組織獎金」。依原始制度，參加人應

　　　購車後始得領取該項獎金。嗣後，被處分人發現難以要求所發放之

　　　「訂金」確實被用於購車，乃更改規定「預借者」必須陸續續自參

　　　加人各期獎金「回存」，以確保參加人透過被處分人實現購車，自

　　　八十八年三月起施行，惟查迄今並無「回存」情形。

（五）有關被處分人及其參加人實際上如何推銷汽車，被處分人表示係以

　　　各特約車商所提供之優惠方案及會員車價，於營業處所公告或於說

　　　明會上講解。但有別於其他傳銷商品之銷售方式，並不需特別為參

　　　加人解說汽車之性能及用途等事項，而參加人加入時，亦無實際就

　　　汽車之款式、價格等交易項器為先行約定或預設。接受本會訪談之

　　　參加人表示，推銷者不需要商品專業知識，僅須講解獎金制度即可

　　　。參加在推廣一定件數之「預約車」，以貴積相當「購車積分」後



　　　，始由被處分人詢問其欲購款式，並安排特約車商供貨，三方在被

　　　處分人總營業處達成交易，被處分人居仲介地位，將參加人依「購

　　　車積分」可換取之「購車訂金」，用以支付部分車款。賣方為車商

　　　，負責交易事項解說、交車、協辦貨款或保險等附隨及售後服務等

　　　事項。

四、依前開情形，被處分人所發放之「購車訂金」、「組織獎金」及「業

　　務津貼」三項獎金，占獎金總發放金額之八三．七五％。亦即構成參

　　加人主要之傳銷收入來源，均與所謂「預約車」之推廣有關，此部分

　　如與推銷商品或勞務無涉，則系爭傳銷行為不無構成變質多層次傳銷

　　之虞。又被處分人實際運作上，尚有所謂「預借現金」之制度，參加

　　人毋庸將「購車訂金」用於購車，無異於直接以參加人加入時繳交之

　　「預約車」費用，由上線朋分，非但與所謂汽車行銷之主張相違，更

　　完全與商品銷售無關。對此，被處分人答辯如下：

（一）關於加入條件「預約車」或預約購車權費用之性質及內容，該項給

　　　付一方面係為取得「經營會員資格」，以享有累積「購車積分」實

　　　現購車等權利，與繳付「權利金」或「入會費」之性質相同。惟又

　　　可以實際做為買車之款項，僅需參加人向特約車商訂車，並於訂車

　　　起十四日內繳清汽車剩餘尾款或辦理分期付款，即能立即交車，毋

　　　須透過傳銷制度實購車，此又與「權利金」或「入會費」有所不同

　　　。

（二）關於「預借現金」制度，其出發點係考量參加人之經濟能力可能有

　　　所不足，若因此而無法繼續從事經營，未來將損失實車買賣之成交

　　　機會，故允許參加人「預借」部分「購車訂金」，此項制度施行之

　　　初固造成未能確實要求參加人購車之情形，惟目前並已規定參加人

　　　於「預借」金額除非用於購車，否則必須按月自個人獎金中「回存

　　　」，要求參加人仍須將該筆經濟利益用於購車，與被處分人所主張

　　　汽車行銷之宗旨尚無違背。

（三）至於構成參加人主要收入來源之「購車訂金」、「業務津貼」及「

　　　組織獎金」等三項經濟利益，是否屬公平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所謂「

　　　基於介紹他人加入」乙節，被處分人堅稱汽車即為其傳銷商品，並

　　　稱一再向參加人強調加入組織必須購車、賣車。其次，因系爭制度

　　　上有「購載保障條款」之設計，每件「預約車」皆可實現，扣除已

　　　領取之獎金，最多將支付十五萬元，卻可由該公司代為支付十四萬

　　　七千元左右之購車價款，且每個月又可提領商品，幾無損失可言，

　　　不會產生所謂最後一隻老鼠」，亦即不會造成公平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所欲防止之結果。鑑於「預約車」之概念實際上易發生商品虛化

　　　之疑慮，上開三項經濟利益之計算方式又以參加人之下線人數為基

　　　礎，可能引人認為上開三項獎金皆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之性質

　　　，被處分人已自八十八年五月間調整制度。

五、至於「預借現金」制度涉及未依法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乙節，被處分

　　人雖曾辯稱「預借「購車積分」以每分換算0.35元」之規定，已向本

　　會報備。惟查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一月間所報備之資料始包含此項制

　　度，而其最初報備資料（八十七年九月）僅有「購車積分」以35％換



　　算為「購車訂金」之規定，尚無參加人於未購車前，可逕行領取或「

　　借用」該項經濟利益之相關規定，被處分人亦於到會陳述時，即承認

　　其「預借現金」制度確與原始報備內容有所不同。

六、被處分人業於八十八年五月起採行新制度，重要內容如下：

（一）加入條件：調整為二五、０００元，含事業手冊費一、０００元，

　　　「購車服務卡」、「聯合消費折扣卡」及「法律服務卡」共二一、

　　　０００元，及第一個月消費責任額三、０００元。

（二）除維持舊制度中會員必須按月消費各項商品外，下列三種會員卡亦

　　　屬主要商品：

　　1.「法律服務卡」於舊制度中即已包含在內，但性質上屬於「贈品」

　　　。依被處分人所提供資料，法律服務係由律師提供，期限為一年，

　　　由該名律師為被處分人提供顧問服務，以及為參加人提供諮詢服務

　　　，被處分人支付三萬元年費，以及參加人總人數逾六百人時，依每

　　　月總人數，以每人五十元計算月費。

　　2.「聯合消費折扣卡」係由○○股份有限公司發卡，由被處分人向該

　　　公司以單價三百元批購，參加人依照○○公司所提供「消費手冊」

　　　，可持卡至所載消費據點可享有折扣優惠。

　　3.「購車服務卡」之內容即表彰參加人得依照前開制度購車、享有價

　　　格優惠等各項權利。

（三）獎金種類及計算方式大致沿襲舊制度，惟增加參加人領取獎金之限

　　　制。

　　　　理　　由

一、本案涉及違反公平法相關規範之行為有二：被處分人八十七年九月起

　　所施行「○○」傳銷制度，涉及以介紹他人加入為參加人主要收入來

　　源之變質多層次傳銷行為；其次，被處分人制度中「預借現金」部分

　　，涉及未於實施前以書面向本會報備。按公平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

　　法業於八十八年二月五日及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如行為時法令與本會

　　為裁決時之法令有所不同，即有新舊法選擇適用之問題，合先敘明。

二、查被處分人係於八十七年九月問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依其報

　　備之「○○」制度，參加人需繳交一定代價，以取得機油、電擊棒等

　　商品及所謂「預約車」，可介紹他人加入及推銷商品，並因此而取得

　　各項獎金。是以被處分人實施該項制度，核屬公平交易法第八條規定

　　之多層次傳銷行為，應無疑義。次查系爭傳銷行為自八十七年九月起

　　已施行，持續至現行法生效時期。雖然在外觀上，傳銷行為係商品推

　　銷行為、組織發展行為、獎金發放行為等多數行為之組合，分別觀之

　　，有發生於修法以前者，亦有現行法施行後始發生者；惟究其實質，

　　傳銷行為屬於反覆實施之經營行為，而公平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防止變

　　質多層次傳銷之意旨，係就傳銷行為為整體規範，一併觀察，以判斷

　　是否以介紹他人加入為主，故應以一行為論。現行法施行之後，系爭

　　涉及變質傳銷之行為既仍在持續，應以現行法論處。

（一）關於本案違反現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多層次傳銷，其

　　　參加人如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經利益，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

　　　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不得為之



　　　」乙節，理由如次：

　　1.按參加人從事多層次傳銷之收入，即來自於傳銷事業所支出之佣金

　　　、獎金等經濟利益，故參加人從事傳銷之收入來源性質，自可由傳

　　　銷事業所發放之經濟利益加以分析。經查被處分人所發放之「購車

　　　訂金」、「組織獎金」及「每月津貼」，此三項經濟利益均基於參

　　　加人推廣所謂「預約車」或「預約購車權」，性質上應單純屬於「

　　　介紹他人加入」，理由如下：

　　 (1)由制度上觀之，被處分人所稱汽車行銷，係指參加人依制度「實

　　　　現購車」，此項經過累積「購車積分」以換取「購車訂金」之過

　　　　程。依前開制度可知，「購車訂金」之計算方式實與一般傳銷制

　　　　度之佣金、獎金等經濟利益並無二致，被處分人亦未否認。按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所稱「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概念，為

　　　　區分參加人收入來源之標準，而參加人收入可由事業所發放之經

　　　　濟利益加以觀察。是以「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概念，自應

　　　　與經濟利益之發放行為有所區隔。否則無異容許事業以經濟利益

　　　　本身或參加人領取經濟利益之權利，做為推廣或銷售之標的，而

　　　　使公平交易法防止變質傳銷之規範流於具文。系濟利益之分配方

　　　　式，或僅係將該項經濟利益之用途加以限制，均涉及經濟利益之

　　　　發放行為，尚難認與商品或勞務之推銷行為相關。

　　 (2)次由實際傳銷過程觀之，參加人加入傳銷組織時，既未實際達成

　　　　購車交易，復未就具體之交易事項為設定或預約，僅取得所謂「

　　　　預約車」；參加人向下線推廣「預約車」時，充其量僅為推薦購

　　　　車機會。而該項購車機會之實現，繫於參加人斷推廣「預約車」

　　　　，亦即不所向他人介紹購車機會。未者，在實車交易階段上，參

　　　　加人為買方，經由被處分人仲介，與車商達成交易。按一般汽車

　　　　銷售過程，車商之銷售業務員必就廠牌、款式特定具體之汽車，

　　　　對買方說明或約定其功能、用途、品質、價格及交易條件等，並

　　　　可能提供各項附隨或售後服務。此際，此部分任務仍由車商負擔

　　　　。由上可知，系爭傳銷過程中，無論被處分人或其參加人，並未

　　　　負擔一般汽車推銷之任務，洵屬明顯。更有甚者，在推廣「預約

　　　　車」上，參加人幾未負擔有關汽車行銷之任務，充其量僅在於介

　　　　紹有待實現之購車機會。被處分人雖宣稱其「預約車」構想係來

　　　　自「預售屋」，惟實務上「預售屋」買賣方式，均對買賣標的物

　　　　及其他交易條件為具體約定，非前揭「預約車」推廣方式可此。

　　 (3)進一步言，該項購車機會之推薦，亦非商品或勞務之推銷行為。

　　　　究其實，此購車機會是否實現，實質意義在於參考人透過系爭制

　　　　度，可獲領多少獎金，若用於購車，可減輕價款負擔。極端言之

　　　　，在參考加人無法領取任何獎之情形下，其利益狀態等同於必須

　　　　自行負擔所有購車款項，與通常購車之情形無異。此際若被處分

　　　　人及其參加人曾付出銷售努力或有其他競爭優勢，固仍可能有所

　　　　銷售。惟依前揭研析，被處分人及其參加人之傳銷行為，顯然不

　　　　若一般車商及業務員；至於競爭條件上，被處分人雖稱以價格優

　　　　惠、廠牌及車型供應齊全、無須顧慮信用或自備款不足等條件，



　　　　為爭取參加人之訴求，此等條件多仍係基於其獎金制度，以充足

　　　　或提昇參加人收入來源或信用，此外並無其他明顯、特殊之競爭

　　　　優勢。是以參加人加入被處分人組織，與其名為購車，毋寧在於

　　　　領取相關獎金；參加人推廣所謂「預約車」，其實僅在於推廣系

　　　　爭獎金制度，以此介紹他人加入，而與推廣或銷售商品無關。如

　　　　其參加人到會時即指出，從事系爭傳銷活動時，無須關於商品之

　　　　專業知識，僅須介紹獎金制度。

　　 (4)另查被處分人實際運作上，曾實施所謂「預借訂金，即對於部分

　　　　參加人逕發放「購車訂金」，卻未確實要求購車，亦無法提出該

　　　　等參加人自行購車相關資料。自八十七年九月至八十八年八月底

　　　　，參加人達到最低購車標準者累計一四四人，其中領取「購車訂

　　　　金」者計一一０人，領取約一七六二萬元之「購車訂金」，真正

　　　　用於購車之部分約七四六萬，成交十八輛車，其餘並未實際用於

　　　　購車。被處分人雖於事後規定，「預借」部分必須於續期獎金中

　　　　陸續「回存」，惟迄今八月底止，尚無所謂「回存」情形。按參

　　　　加人即使將所領取之「購車訂金」用於購車，仍僅屬支配運用其

　　　　個人所得，非屬商品或勞務之推廣或銷售；至於所謂「預借訂金

　　　　」下，參加人竟未購車而仍可領取「購車訂金」，非但已背離其

　　　　所稱制度原意，更可截然肯認與商品推銷毫無關聯。況且，上開

　　　　汽車成交量相對於參加人總人數，不及百分之一，亦難以支持被

　　　　處分人所稱汽車行銷之主張。

　　2.被處分人所發放之「業務津貼」、「購車訂金」及「組織獎金」等

　　　三項經濟利益，構成參加人之「主要」收入來源：

　　 (1)查被處分人於八十七年九月至八十八年上半年，計發放四、八九

　　　　六萬元之佣金、獎金等經濟利益，其中「購車訂金」約一、七六

　　　　三萬元，「組織獎金」約一三０九萬元，「業務津貼」約一０二

　　　　八萬元，此三項分別占前揭經濟利益發放總額之三六．０二％、

　　　　二六．七三％、二一．００％，合計占八三．七五％，相對於其

　　　　他部分經濟利益所占比例，已屬懸殊，故此三項經濟利益發放構

　　　　成參加人之主要收入來源，殆無疑義。

　　 (2)至於同時期被處分人尚發放「每月津貼」乙項經濟利益，約七九

　　　　六萬元，占上開經濟利益發放總額之一六．二五％，其計算係就

　　　　參加人所轄下線組織中，按月繳交月費二八００元購買商品之人

　　　　數，發放每人二００元之獎金。此部分經濟利益之發放，雖不無

　　　　「基於推廣或銷售商品」之性質。惟參加人繳交月費，係維繫其

　　　　領取各項獎金資格之條件。易言之，倘若參加人繳交月費購買商

　　　　品，真正目的在於繼續發展組織，以求領取「購車訂金」等基於

　　　　介紹他人加入之濟利益，則基於月費而發放之「每月津貼」，亦

　　　　不排除具有介紹他人加入之性質。無論如何，縱使認為本項經濟

　　　　利益完全基於參加人推廣或銷售商口，充其量僅占經濟利益發放

　　　　總額之一六．二五％。而不足構成參加人主要收入來源。

　　3.綜上論結，由被處分人所發放之經濟利益推估，自八十七年九月至

　　　八十八年上半年，被處分人所發放「購車訂金」、「組織獎金」、



　　　「業務津貼」等三項經濟利益，其占經濟利益發放總數之比例已高

　　　達八三．七五％，均單純「基於介紹他人加入」。本案參加人之主

　　　要收入即來自於此，而非來自實質商品或勞務之推銷行為，遑論為

　　　「基於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是以被處分人涉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規定，洵堪認定車

　　　保障條款」，每一部「預約車」皆可實現，且依照該條款，參加人

　　　計可領取一四七、０００元之「購車訂金」，此時參加人前後累計

　　　給，亦即不致發生「最後一隻老鼠」。按變質多層次傳銷所發生「

　　　最後一隻老鼠」之情形，係指介紹他人加入組織之情形終將因為組

　　　織趨於飽和而無以為繼。查被處分人所謂「購車保障條款」，並非

　　　能防止飽和情形發生，充其量僅能使參加人領回相當於前後繳交之

　　　金額，用於購車。然而依前揭研析可知，本案參加人毋寧關心領取

　　　「購車訂金」等獎金之多寡，甚於是否透過被處分人購車。在飽和

　　　情形下，參加人自難以發展組織而領取各項獎金，已與期待相違，

　　　失去其從事於系爭傳銷組織之目的。況且，所謂「購車保障條款」

　　　要件嚴格，參加人至少必須繳交滿四十五個月月費，如組織已達飽

　　　和，殊難想像參加人仍願意繼續完成上開條件，故被處分人制度上

　　　空有該項條款，實際上恐難以發揮作用。是以所謂「購車保障條款

　　　」之設計，仍不足豁免於公平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適用，事屬灼然

　　　。

　　4.另應說明，查系爭違法行為自八十七年九月起實施，期間雖於八十

　　　八年五月變更傳銷制度，仍無礙於前揭論斷：

　　 (1)查被處分人於新制度中，前開研析各項經濟利益種類仍然維持，

　　　　計算基礎及方式亦無變更，僅係發放額度或領取資格稍有調整。

　　　　其主要改變在於，將加入條件調整二一、０００元，形式上包括

　　　　購買三張會員卡，即所謂「購車服務卡」、「聯合消費服務卡」

　　　　及「法律服務卡」，每張單價為七千元。

　　 (2)惟查前揭「購車服務卡」係承襲「預約車」之概念，亦即將制度

　　　　中原有關於「預約車」及實現購車之部分整合為一項權利，以會

　　　　員卡加以表彰。依前揭研析，所謂「預約車」或實現購車，均涉

　　　　及經濟利益之發放行為，若以此部分做為推廣或銷售之標的，已

　　　　涉及商品虛化。

　　 (3)至於「聯合消費服務卡」及「法律服務卡」，於原始報備制度中

　　　　即存在類似會員卡，惟當時被處分人視之為贈品」。在變更制度

　　　　後，其舊制度之運作機制卻未變更，雖然上開會員卡形式上列屬

　　　　傳銷商品，若謂其因此而具有實質意義，殊難想像。更何況，「

　　　　聯合消費服務卡」之進貨成本為三百元，而「法律服務卡」之固

　　　　定成本（年費）為三萬元，變動成本（參加人數六百人以上，增

　　　　加一名參加人時）為每人每月五十元，然而兩者之售價竟達七千

　　　　元，相較於其成本，其價格之合理性實難肯認。被處分人以訂價

　　　　非合理之商品或勞務從事推廣或銷售，仍不無構成變質多層次傳

　　　　銷之疑慮。

　　 (4)質言之，新舊制度之差異，主要僅在於將原從屬於加入條件「贈



　　　　品」，改制為主要傳銷商品。其「預約車」之運作方式既為一貫

　　　　，似難僅以制度上些微差異，即割裂評價。退步言，即使認為被

　　　　處分人變更制度後所發放之經濟利益，無法清楚確認其性質，由

　　　　於其八十八年五月及六月，營業收入僅九七、六００元，相對於

　　　　八十七年九月起至八十八年四月約五千九百萬元營收，差距甚大

　　　　，整體而言，仍應認為被處分人之傳銷行為，已構成違反公平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

（二）關於被處分人所實施「預借現金」制度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理之規定乙節：

　　1.按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業於八十八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被處分人

　　　早於八十七年九、十月間即已實施該項制度，其未於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之狀態雖有繼續性，惟查於八十八年一月間報備資料中，已包

　　　含該項制度，顯示該涉及違反法定作為義務之狀態，已在現行公平

　　　交易法及多層次管理辦法施行前結束，行為時法令與現行法不同，

　　　應適用行為時法令。

　　2.次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多層

　　　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同條第一

　　　項之報備內容有變更時，應於施前向本會報備，本案被處分人所實

　　　施之「預借現金」制度，應屬於同條第一項第一款「傳銷組織或計

　　　畫」，及第二款所稱「營運計畫或規章」之一部。查被處分人於八

　　　十七年八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其報備制度中並無所謂

　　　「預借現金」制度，而被處分人於八十七年十月起之獎金發放表等

　　　相關資料，顯示於當時起，被處分人即陸續接受參加人「預借現金

　　　」，上開情事亦經被處分人及其參加人之證實。是以被處分人所實

　　　施之「預借現金」制度與初始向本會報備之內容已有不同，至屬明

　　　顯，其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變更，核已違反前揭多層次傳銷管理

　　　辦法之規定。至於被處分人雖曾辯稱確實向本會報備，自不足採。

三、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及修正前多層次

　　傳銷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經考量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的及

　　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及持續期間、所得利益，以及被

　　處分人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市場地位、違法次數、配合調查

　　態度等因素，爰分別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及修正前公平交

　　易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各處新臺幣一百萬元及十萬元罰鍰。另關於被

　　處分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部分，查於本會調查期間，系

　　爭變質多層次傳銷實施結果，參加人數達二千六百餘人，營業收入近

　　六千萬元，已具規模；被處分人佣金及獎金等經濟利益之支出，高達

　　前開營業收入八二．六一％左右，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發放者，更占

　　總經濟利益發放數額之八三．七五％左右，顯示其主要係以高度經濟

　　利益發放比例，而吸引參加人加入，並不斷介紹他人加入，幾與商品

　　或勞務之推廣或銷售無所牽連；尤其被處分人所實施「預借訂金」制

　　度，容許參加人雖未購車，仍可支領所謂「購車訂金」更流於純粹金

　　錢遊戲。基於上情，系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多層次傳銷應著重商

　　品或勞務行銷之精神，相去甚遠，違法情節已屬重大。被處分人目前



　　營運情況雖不如以往，卻仍持續以系爭運作方式經營，不免將吸引潛

　　在參加人陸續加入，而延續以介紹他人加入為主之傳銷活動，為求根

　　本杜絕違法行為，爰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併為勒令

　　歇業之處分如主文第四項。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三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向本會提起訴願。


